
洪发改投资复〔2021〕37 号

关于淮安市洪泽区公路超限检测站建设
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

淮安市洪泽区交通运输局：

你单位《关于淮安市洪泽区公路超限监测站建设工程初

步设计及概算的请示》及相关附件材料收悉。经审核，批复

如下：

一、项目代码：2020-320813-54-01-566446。

二、项目建设地址、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选于 205 国道 1165 ㎞+600m（洪泽汽车维修服务中

心）处，占地约 12.4 亩。

拟对原洪泽汽车维修服务中心三层办公楼进行改造，总

建筑面积约 1784.1 ㎡。其中公路超限检测站和公安检测站

约 649.7 ㎡，门卫与配电间约 68.4 ㎡ ,餐厅厨房工具间约

197 ㎡；新建检测站大棚约 224 ㎡、驳载区大棚约 585 ㎡、



公共厕所约 60 ㎡。

建设货车专用道及电子抓拍系统，主要包括两部分内

容：一是货车专用道检测系统，二是配套违章电子抓拍系统。

三、总平面布置、工艺、建筑及结构

1、原则同意项目初步设计采用的总平面布局方案。

四、给排水、电气

原则同意初步设计采用的给排水设计及配电系统设计。

项目电气内容主要为供配电系统，照明、动力系统，防雷接

地系统，其它弱电系统。项目变压器容量指标 30VA/㎡,并预

留 20%变压器容量根据指标算得总负荷为约 400KVA，一台

500KVA 变压器。

五、消防、环保、安全、节能及其他

1、原则同意消防设计方案。

2、所有建筑材料等须采用符合国家规范标准的节能、

节水型材料。

3、原则同意劳动安全卫生及安保设计。

4、工程应按节能设计专篇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承诺表》提出的节能指标和措施认真做好节能工作，建筑结

构、工艺技术、设备选型等须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及行业标准，

做好“三同时”，并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落实无障碍、海绵

城市、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相关举措。

六、项目概算及资金来源

1、工程概算总投资 1600 万元。资金来源：区财政资金,

已纳入区财政预算。

本批复仅作为项目建设单位开展下步工作的依据，不作



为征收及拆迁的依据，且未履行完各项法定手续，项目不得

开工建设。

接文后，请你单位严格按照《淮安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办法（试行）》（淮政发〔2011〕127 号）等有关规定开展

各项工作；在满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

目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7〕64 号）所列新开工条件方

可开工建设，工程建设应符合规划、国土、环保、住建、消

防、安全等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本批复有效期为两年，自印发之日起计算，在审批文件

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应在审批文件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

向我委申请延期。项目在申请审批时提供虚假材料的，或在

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或虽提出延期申

请但未获批准的，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

淮安市洪泽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 11月 16日

抄报：市发改委、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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